
中介与还原： 皮尔士的
“显象学” 和胡塞尔的 “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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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作为当代的两股主要哲学思潮， 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关联已经得

到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这些研究主要集中在詹姆士与胡塞尔的关系， 该议

题在近几十年间得到了充分探讨。 相较而言， 尽管有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

皮尔士和胡塞尔的方案存在着令人惊异的相似性， 但因为缺少事实层面的

支撑性材料， 两者在学理上的关联并没有得到同样程度的澄清。 本文的探

索出于思想史的兴趣， 同时也受如下问题的驱动： 实用主义和现象学这两

个典型的 “相关主义” 方案在何处产生了关键分歧？ 本文的主要结论是：
尽管皮尔士的显象学与胡塞尔的现象学分享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亲缘性，
但它们是两个本质不同的理论方案。 它们的分歧最终落脚于以何种方式构

想人与世界的交缠， 并聚焦于对意向性的不同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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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１９０１ 年， 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第二卷 （“现象学与认识论研究”） 中开始正
式使用 “现象学” （Ｐｈä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ｉｅ）。 １９０２ 年， 受黑格尔 《精神现象学》 的启发，
皮尔士在 《小逻辑》 中第一次使用 “现象学”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ｌｏｇｙ）。 １９０３ 年， 皮尔士
在哈佛讲座中对哲学作出了如下分类： 现象学、 规范科学 （包括逻辑学、 伦理学和
美学） 和形而上学。 根据皮尔士的设想， 现象学研究以各种方式向我们呈现的现
象， 不像规范科学那样， 区分应该是和不应该是， 因而不对现象的本体论状态作任
何附加的断言， 也不考虑它们的虚实真假有无， 而是寻找一种研究它们的全新方
式。 这实际上也是胡塞尔用 “加括号” （ｅｉｎｋｌａｍｍｅｒｎ） 的方法来讨论 “现象” 的最
初设想。

但在 １９０４ 年 之 后， 皮 尔 士 放 弃 了 “ 现 象 学” 的 提 法， 改 称 “ 显 象 学”
（ｐｈａｎｅｒｏｎｏｌｏｇｙ）： 显象学是研究 “显象” （ｐｈａｎｅｒｏｎ） 的学问， 它 “直接观察显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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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观察结果， 指示几个非常宽泛的显象类别”①。 这一变动的主要动因是， 皮尔士

意识到， 他的最终目标 （确定显象的最终类别） 根本性地有别于黑格尔的现象学。
这些分歧在 １９０３ 年的哈佛讲座中得到了详细的阐明。 他还在 １９０４ 年给詹姆士的一封

信中写道， “我不确定是否能因为黑格尔的现象学而将这门科学称为现象学， 我也不

确定黑格尔是否能将自己的理论尝试称为现象学。”②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 １９０４ 年， 皮尔士在给魏尔比夫人 （Ｌａｄ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Ｗｅｌｂｙ） 的

信中提到了 “显观学” （ｉｄｅｏｓｃｏｐｙ）： 显观学 “描述和分类属于日常经验的观念或从

日常生活中自然产生的观念， 而不涉及它们是否为真， 也不涉及它们的心理学”③。
“显观学” 是 “现象学” 和 “显象学” 之间的一个极为短暂的过渡阶段， 它很快被

皮尔士放弃的原因可能有两点： 首先， 显观学容易和 “专识学” （ ｉｄｉｏｓｃｏｐｙ） 混淆。
在皮尔士的术语体系中， “专识学” 和 “共识学” （ｃｅｎｏｓｃｏｐｙ） 粗略地对应于经验科

学 （特殊科学） 和哲学 （普遍科学）。 其次， 更为重要地， 皮尔士可能认为显观学

中的 “观念” （ｉｄｅａ） 会让这项研究变得过于心理主义。 尽可能地阻挡心理材料的入

侵， 这也是胡塞尔赋予现象学的最初任务。
忽略一些细节性的分歧， 我们可以将皮尔士的 “现象学” “显观学” 和 “显象

学” 放在一起考察。 在 《皮尔士文集》 中， 相关章节被统一标示为 “现象学”， 一

个主要原因是文集的两位编者 Ｃｈ. 霍桑 （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ｔｓｈｏｒｎｅ） 与 Ｐ. 韦斯 （ Ｐａｕｌ
Ｗｅｉｓｓ） 分别于 ２０ 世纪早期跟随胡塞尔在弗赖堡大学学习。 我认为， 更妥当的做法

是根据皮尔士的最终方案， 用 “显象学” 指称他在这个领域的研究。 还要特别指出

的是， 尽管本文宽泛地指称胡塞尔的 “现象学”， 但实际考察的是与皮尔士发生交集

的前期胡塞尔思想。 本文并不意图用前期文本涵盖胡塞尔思想发展的整个历程， 也

不否认晚期胡塞尔试图克服主体主义倾向的一系列尝试。
在下面的讨论中， 我将围绕现象学的两个核心方法———现象学还原与本质直

观———来辨析皮尔士的显象学和胡塞尔的现象学， 然后尝试用一个较为简明的结论

来澄清两者在学理上的关联。

二、 现象学还原与反直觉主义

对现象学作为 “严格科学” 的最初身份而言， 反心理主义是最核心的要素。 胡塞

尔在 《逻辑研究》 第一卷中提出了鲜明的反心理主义立场， 认为逻辑概念和逻辑规律

并不是心理的构成物， 逻辑和数的观念具有独立于经验意识的普遍有效性。 他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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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８ ｖｏｌｓ. ， ｖｏｌ. １，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５８， ｓｅｃ. ２８６. 该文献按国际皮尔士研究惯例， 按段落数进行引用。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８ ｖｏｌｓ. ， ｖｏｌ. ８，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５８， ｓｅｃ. ２９８．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 ＆ Ｌａｄｙ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Ｗｅｌｂｙ，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ｓ： Ｔｈｅ Ｃｏｒｒｅｓｐｏｎｄｅｎｃｅ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ａｎｄ
Ｖｉｃｔｏｒｉａ Ｌａｄｙ Ｗｅｌｂｙ，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Ｈａｒｄｗｉｃｋ ｅｄ. ， Ｉｎｄｉａ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７７， ｐ. ２４．



“心理学对思维的考察在于研究： 思维是怎样的； 而逻辑学对思维的考察则在于研究：
思维应当怎样。”① 这种反心理主义的逻辑观实际上继承了德奥逻辑学派 （包括胡塞尔
的老师布伦塔诺） 的基本思路： 逻辑不涉及判断的行为， 只涉及判断的对象， 逻辑学
在首要意义上是一种严格的 “对象理论” （Ｇｅｇｅｎｓｔａｎｄｓｔｈｅｏｒｉｅ）， 而非认识理论。

尽管胡塞尔在 《逻辑研究》 第二卷中提出了一个心理主义意味颇重的议题， 开始
讨论逻辑和数的对象如何在意识活动中被构成， 但这些讨论并没有滑向心理主义。 相
反， 他在 《观念 Ｉ》 中通过现象学还原的方法实现了从自然态度到先验现象学态度的转
变， 用先验纯化的方法剥离判断的附加成分， 最终克服了心理主义。 与此同时， 因为
论题得到了相应的拓展 （从 《逻辑研究》 中较高阶的判断理论进展到较低阶的理智行
为， 比如感觉、 想象、 记忆等）， 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也在更全局的层面得到了确立。

先验现象学明确区分了经验意识和先验意识， 通过现象学还原从自然的态度转
向被先验纯化了的现象领域。 在胡塞尔的语境中， “先验” 不是指向先天的认识形
式， 而是指向经过现象学还原的纯粹意识现象。 胡塞尔认为， 作为一门严格科学，
现象学必须以直接被给予的纯粹意识现象为起点， 这些纯粹意识现象具有不含任何
假定的明见性， 即自身被给予性。 现象学研究现象如何在意向性活动中被构成， 但
它研究的是现象的本质属性， 而疏略它们的偶然性状， 换言之， 它实际指向的是现
象的理想结构， 而不是现象在心理层面的种种表现， 正是这一点让心理主义的最终
克服成为可能。

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最初也在逻辑学的语境中提出； 并且， 和胡塞尔一样， 他将
Ｊ. Ｓ. 密尔 （Ｊｏｈｎ Ｓｔｕａｒｔ Ｍｉｌｌ） 的心理主义逻辑作为主要的攻击对象。 尽管没有直接接触
德奥逻辑学派的理论， 但是同样持反心理主义立场的德国哲学家 Ｊ. Ｆ. 赫巴特 （Ｊｏｈａｎｎ
Ｆｒｉｅｄｒｉｃｈ Ｈｅｒｂａｒｔ） 对皮尔士有着关键影响。 皮尔士在 《小逻辑》 中指出， 赫巴特认为
逻辑应该处理 “思想” （Ｂｅｇｒｉｆｆ ／ ｔｈｏｕｇｈｔ）， 并由此将 “思维”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和 “带到心灵
面前的思想” （ａ 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ｂｒｉｎｇｓ ｂｅｆｏｒｅ ｔｈｅ ｍｉｎｄ） 区分开来。 而他认为， 逻辑甚至不能
处理带到心灵面前的思想， 而应该只处理 “知识的关系、 论证或推论”。 他进一步指
出， “没有人相应的思维， 知识可能无法实现”， 但这是 “次要的”， 逻辑是 “与思维
过程完全不同的建构”。② 皮尔士还区分了精准抽象 （ｐｒｅｃｉｓｉｖｅ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和本质抽象
（ｈｙｐｏｓｔａｔｉ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认为后者在逻辑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Ｔ. Ｌ. 绍特 （Ｔ. Ｌ. Ｓｈｏｒｔ）
指出， 这一区分隐含地指向一种 “对象理论”： “本质抽象不同于精准抽象： 精准抽象是
从复杂特征或具体对象中选择一个特征， 就像我们说某个东西是大的， 而本质抽象则将这
个特征作为指称对象， 就像我们谈论某个东西的大性 （ｌａｒｇｅｎｅｓ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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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胡塞尔： 《逻辑研究》 第一卷， 倪梁康译， 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７， 第 ６７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８ ｖｏｌｓ. ， ｖｏｌ. ２，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１ －

１９５８， ｓｅｃ. ５３ － ５４．
Ｔ. Ｌ. Ｓｈｏｒｔ， “Ｈｙｐｏｓｔａｔｉｃ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Ｓｅｌｆ⁃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 ｉｎ Ｔｈｅ Ｒｕｌｅ ｏｆ Ｒｅａｓｏｎ： Ｔｈｅ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Ｊａｃｑｕｅｌｉｎｅ Ｂｒｕｎｎｉｎｇ ＆ Ｐａｕｌ Ｆｏｒｓｔｅｒ ｅｄｓ. ，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ｏｒｏｎｔｏ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９７， ｐ. ２９５．



如果我们在区分主观的思维进程和客观的思想这个大的主题下考察胡塞尔和皮
尔士的思想， 那么现象学和实用主义至少在发展初期存在明显的学理关联。 并且，
考虑到弗雷格关于 “思想” （Ｇｅｄａｎｋｅ ／ ｔｈｏｕｇｈｔ） 的类似论述， 早期分析哲学也应该被
纳入这条线索。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施皮格伯格指出， “虽然把皮尔士说成在胡塞尔
现象学出现之前就提倡胡塞尔现象学是毫无意义的， 但是在皮尔士和广义的现象学
之间， 特别是这种现象学想要把 ‘走向对象’ 强调为其主要特征的更为客观主义的
或本体主义的方面之间， 确实有很重要的志趣相投之处。”① 事实上， 皮尔士本人也
看到了他与胡塞尔在逻辑观上的亲缘性。 他在 １９０６ 年写道， “我们这一代有多少作
家 （如果我必须点名的话， 为了引导读者进一步熟悉这个被一般化描述的特征———
就让杰出的胡塞尔作为我们的例子吧）， 在强调他们的论述应该完全是逻辑的， 而不
是任何心理手段之后 （几乎所有的逻辑学家都强调这一点）， 立即专注于思考过程中
的对人类心灵而言太过特殊的一些元素， 而极大地忽视了那些体现相同思想模式的
元素。”②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尽管皮尔士和胡塞尔在逻辑学的语境中提出了类似的反心
理主义构想， 他们的方案存在着实质性的分歧。 这种分歧既涉及逻辑研究， 也涉及
更宽泛的 “现象” 研究。

首先， 在逻辑研究层面， 受 Ｒ. 惠特利 （Ｒｉｃｈａｒｄ Ｗｈａｔｅｌｙ） 的影响， 皮尔士对逻
辑的理解更多地处在英国的探究逻辑传统中。 有别于德奥传统， 该传统更倾向于将
逻辑学理解为关于科学方法的一般性理论。 在实用主义的语境中， 推理探究又和确
定信念的实用主义方法紧密地关联起来。 一些研究者认为， 皮尔士在论述实用主义
方法的一系列论文 （比如 《信念的确定》 《如何使我们的观念清晰》 等） 中表现出
强烈的心理主义倾向， 因而违背了他的反心理主义逻辑观。③ 这是对皮尔士的误解。
皮尔士的一个基本信念是， 必须将事实的探究 （ ｑｕａｅｓｔｉｏ ｆａｃｔｉ） 和合法性的探究
（ｑｕａｅｓｔｉｏ ｊｕｒｉｓ） 明确区分开来， 逻辑研究的规范性特征具有完全超出人类自然史的
普遍性和客观性。 因此， 他将自己的 “实效主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ｃｉｓｍ） 与詹姆士、 杜威
等人的 “实用主义” （ｐｒａｇｍａｔｉｓｍ） 区分开来， 将严格的逻辑学研究和更宽泛的探究
理论 （比如杜威的 《逻辑： 探究的理论》） 区分开来。

然而， 不同于胡塞尔， 皮尔士的最终诉求并不是逻辑的绝对客观性， 而是逻辑
的 “自我可控性” （ ｓｅｌｆ⁃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ｅｄｎｅｓｓ）。 他试图阐明， 我们可以用 “科学的方法”
克服推理的随意性、 个体性和当下性， 这个可控的进程能够最大程度地克服个体心
理的负面影响， 在探究共同体的不断努力下切近理想的结论。 尽管如此， 皮尔士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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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施皮格伯格： 《现象学运动》， 王炳文、 张金言译， 商务印书馆， １９９５， 第 ５５ 页。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Ｐｅｉｒｃｅ， 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ｏｆ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Ｓａｎｄｅｒｓ Ｐｅｉｒｃｅ， ８ ｖｏｌｓ. ， ｖｏｌ. ４， 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 １９３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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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认为我们可以从原则上剔除心理因素对规范进程的影响， 也不认为我们可以完全
阻止心理材料入侵逻辑研究。 从这个视角来看， 尽管皮尔士像胡塞尔一样区分了主

观的思维进程和客观的思想， 但他的区分只是程度的区分， 而非类的区分。 这里的

根本原因在于， 作为自然主义者， 皮尔士认为高阶的逻辑 “对象” 与相对低阶的心
理进程之间存在着无法割裂的连续性。

当胡塞尔的反心理主义从逻辑研究进行到更为全局的现象学研究时， 他的先验

纯化方案也会受到皮尔士的批判。 胡塞尔的方案明确地处在笛卡尔的传统中。 在
《现象学的观念》 这本发表于 “先验转向” 时期的小册子中， 他第一次明确地提出

了 “现象学还原” 的思想， 并且把它与笛卡尔的 “普遍怀疑” 联系起来。 他指出，
“这一切的根本都在于把握绝对被给予性的意义， 把握排除了任何有意义的怀疑的被

给予的绝对明晰性的意义， 一言以蔽之， 把握绝对直观的、 自明的明见性的意义。
在某种程度上， 笛卡尔怀疑考察的历史意义就在于发明了这种明见性。”① 通过一种

类似于笛卡尔的系统怀疑， 胡塞尔将关于世界的诸信念悬置起来， 回溯到一个作为

绝对开端的 “先验自我”， 然后通过意向性构造把世界本身变成了意识的意向相关
物。 这里， 构造的目标既不是心理层面的现象， 也不是时空框架中的事件， 而是指

向非实在的 （ｉｒｒｅａｌ） 的先验对象。
而在皮尔士看来， 这种先验对象是一种理论虚构， 对先验对象的绝对自明的直

觉性把握也超出了人的最大认知能力。 对直觉主义的批判是皮尔士全部思想的起点。
他在后来被称为 “认知系列” 的三篇论文中明确拒斥了 “笛卡尔式的直觉主义”
（Ｃａｒｔｅｓｉａｎ ｉｎｔｕｉｔｉｏｎｉｓｍ）， 提出了与之相对的反直觉主义立场。 关于反直觉主义， 皮尔

士提出了以下四个要点： 第一， 我们并不具备内省的能力， 所有关于内在世界的知
识都是基于外部事实的假设性推论； 第二， 我们并不具备直觉的能力， 每一个认知

都由之前的认知所决定； 第三， 我们并不具备不借助符号进行思维的能力； 第四，
我们并不拥有绝对的不可认知物的概念。 在阐明了这四个要点之后， 皮尔士得出了
如下结论： 每一个认知进程都受到另一个认知进程的中介， 笛卡尔式的直觉性知识

并不存在。 除了反对笛卡尔式的直觉主义， 皮尔士还批判了笛卡尔式的 “怀疑”。 他

指出， “真正的怀疑” （ｒｅａｌ ｄｏｕｂｔ） 是不能假装的， 它必须源于真实存在的 “不安”
（ｕｎｅａｓｉｎｅｓｓ） 或 “刺激” （ｉｒｒｉｔａｔｉｏｎ）， 并终止于某个能引发行动的信念。 因此， 在皮
尔士的语境中， 怀疑的运用是有情境的， 必须考虑具体探究过程中的相关性和适

切性。
如果说胡塞尔以一种笛卡尔式的方式阐明了现象学为实证科学奠基的可能性，

那么皮尔士对笛卡尔的批评让我们看到， 显象学始终是一门特殊的经验科学， 它可

以观察经验对象， 但不能直观先验对象。 这意味着： 首先， 显象学用到的始终是归

纳法， 它 的 结 论 只 能 是 “ 准 必 然 的 ” （ ｑｕａｓｉ⁃ｎｅｃｅｓｓａｒｙ ）， 因 而 是 “ 可 错 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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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ｌｌｉｂｌｅ）。 其次， 显象学的目标不是获得绝对被给予性， 而是确定显象的法则， 即
通过对显象的归纳获得最大的类， 但这些最终的 “范畴” 在任何意义上都无法脱离
经验性的观察。 这些要点表明， 用先验纯化的方法得到纯粹意识现象并最终克服心
理主义的方案在皮尔士那里是无法成立的。

三、 本质直观与抽象观察

上一部分的讨论阐明， 在进展到更宽泛的现象学或显象学研究之后， 胡塞尔
和皮尔士的反心理主义方案产生了重大的分歧。 这种分歧不仅反映在先验还原是
否可能， 还体现于现象学的另一个核心方法——— “本质直观”。 在 《逻辑研究》
中， 胡塞尔用本质直观的方法表明了现象学 （作为意识的先天科学） 与经验心理
学的对立。

对现象学的研究对象 “现象” 而言， “直观” 是将它们与一般的经验现象区分
开来的核心原则。 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 “这种如此这般就其本身显示自身的东西
（ ‘直观形式’） 就是现象学的现象。”① 胡塞尔在 《观念 Ｉ》 中将现象学的直观称为
“一切原则之原则”： “每一种原初给与的直观都是认识的合法源泉， 在直观中原初地
（可说是在其机体的现实中） 给与我们的东西， 只应按如其被给与的那样， 而且也只
在它在此被给与的限度之内被理解。 应当看到， 每一理论只能从原初给与物中引出
其真理。”②

在胡塞尔那里， 直观并不局限于感性的、 非推理的， 一切能够带给我们达到绝
对被给予性的事态， 都可以被视为直观。 因此， 他实际上扩大了直观的概念， 除
了感性直观， 还存在范畴直观 （ｋａｔｅｇｏｒｉａｌｅ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对胡塞尔而言， 构成对立
的不是直观和概念， 而是直观和表述， 直观可以是概念性的， 但一定是非表述性
的 （ｎｉｃｈｔ⁃ｓｉｇｎｉｔｉｖ）。 尽管康德并不否认存在着一种 “理智直观” （ ｉｎｔｅｌｌｅｋｔｕｅｌｌｅ
Ａｎｓｃｈａｕｕｎｇ）， 但他不认为有限的人可以不依赖感性直观 （包括经验直观和对时空的
感性纯形式的纯粹直观） 拥有对单纯概念的理智直观。 胡塞尔同样否认纯粹的理智
直观， 但他认为可能存在一种高阶的范畴直观， 这种直观尽管以感性直观为基础，
但是可能在不断推进的过程中越来越少地保留感性要素， 最终超越出感性领域而提
供关于本质的认识。

胡塞尔进一步将范畴直观分为两类： 综合的和观念性的 （本质性的）。 前者指向
奠基性要素， 离开它们就无法意向综合对象 （我看到 “这本书放在桌子上”， 其中
“桌子” 和 “书” 是两个奠基性要素）， 后者则是从个体中抽象出普遍者 （我看到一
张桌子时理解其为 “家具”）。 因此， 本质直观 （Ｗｅｓｅｎｓｓｃｈａｕ） 是范畴直观下的一种
“观看” 方式。 考虑到现象学的目标是通过区分本质属性和偶然性状实现一种本质还
原 （ｅｉｄｅｔｉｓｃｈｅ Ｒｅｄｕｋｔｉｏｎ）， 那么本质直观无疑是现象学的核心方法。 根据张庆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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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法， “本质直观是在丰富的事例和关系中把握本质。 本质直观所把握的不是现实的
事物的类和规律， 而是作为可能性的事物的区域范畴和逻辑、 数等形式范畴。 因此，
本质直观不是一种经验概括， 而是一种有关可能性的认识。”①

为了获得对本质的直观， 胡塞尔用到的基本方法是本质变更。 他在 《经验与判
断》 中阐述了这种方法： “必须通过特殊的预防措施， 把在经验性的被给予物中最先
凸现出来的共相首先从其偶然性的特征中解脱出来。”② 具体而言， “我们让事实作
为范本来引导我们， 以便把它转化为纯粹的想象。 这时， 应当不断地获得新的相似
形象， 作为摹本， 作为想象的形象， 这些形象全都是与那个原始形象具体地相似的
东西。 这样， 我们就会自由任意地产生各种变体， 它们中的每一个以及整个变更过
程都是以 ‘随意’ 这个主观体验模态出现的”， 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逐渐得到一种
“贯穿着的统一性”， 即 “作为必然的普遍形式” 的 “不变项” （ Ｉｎｖａｒｉａｎｔｅ）。③最后，
这个形式 “就把自己呈现为一个绝对同一的内涵， 一个不可变更的、 所有的变体都
与之相吻合的 ‘什么’： 一个普遍的本质”④。 概而言之， 本质变更是这样一个过程：
依据初始事例， 对它进行自由但有步骤的变更， 生成目标对象类型的想象事例， 从
中提取该类可能对象的相似特征， 最终认定普遍的本质结构。

皮尔士的显象学研究有着类似于胡塞尔的诉求。 “显象” 包含两个要点： 首先，
显象悬置本体论层面的断言， 它是指在任何意义上呈现给心灵的东西的总体， 不管
这些东西是否对应任何实存物。 不同于 “现象” 或 “表象”， 显象并不暗示现象和
本体、 表象和实在的二分。 其次， 就希腊语词源来说， 显象 （φανερóV ／ ｐｈａｎｅｒｏｓ）
并不是单纯的显现， 还指向与心理进程和精神生活无关的真实本性或本质构成。

但显象学的最终目的并不还原到 “埃多斯” （Ｅｉｄｏｓ） 上去， 而是通过对显象的
精细考察揭示它的最一般化特征， 也就是皮尔士的三性范畴： “第一性” （ ｆｉｒｓｔｎｅｓｓ）、
“第二性” （ｓｅｃｏｎｄｎｅｓｓ） 和 “第三性” （ｔｈｉｒｄｎｅｓｓ）。 皮尔士在 １８６７ 年的 《新范畴表》
中第一次明确分离了三个范畴， 完整阐述了诸范畴之间的关系， 建立了他的范畴理
论。 尽管此时的范畴理论和后来的显象学仍有距离， 但它们的内在关联是毋庸置疑
的， 显象学既是范畴理论的典型示例， 也为该理论提供了来自经验的证明。

皮尔士在给魏尔比夫人的信中这样解说这三个范畴： 第一性是 “感觉的质， 或
者是单纯的表象”， 它既可以被理解为黑格尔辨证法的第一个环节， 又可以被理解为
康德每组范畴中的第一个范畴； 第二性是 “一个事物作用于另一个事物之上的野蛮
行动”， 之所以称其为 “野蛮的”， 是因为这种行动中不存在任何目的和法则； 第三
性既不是一值的质， 也不是二值的作用与反作用， 而是 “存在于符号、 对象与解释
性思维之间的三元关系”， 并且 “其本身也是一个符号”， “它的基本功能在于让无
效的关系变得有效， 但不是将关系引向行动， 而是建立起一种它们可以据此行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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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或一般法则。”① 皮尔士的构想是， 第二性不能割去第一性独立存在， 第三性不
能割去第一性和第二性独立存在； 并且， 一个真正的第三性不仅需要包括第一性和
第二性， 还必须包括它自身， 换言之， 第三性本身可以进一步细分为第一性、 第二
性和第三性， 而区分之后的每一性又可以再进一步细分为第一性、 第二性和第三
性……从原则上来说， 这一过程可以无限进行下去， 并最终形成一个无限延伸的
系统。

应该如何将关于显象的研究引向范畴理论呢？ 显象学的起点是最特殊的具体性，
而它的最终目标又是揭示显象的最一般化特征。 在这个意义上， 它必须 “将最微小
的精确性和最宽泛的一般化结合起来”②。 皮尔士指出， 为了完成这个极为困难的任
务， 显象学家必须同时具备以下三种能力： 首先， 他要有艺术家的敏感性和观察力；
其次， 他必须能够明确地决定自己看到了哪些特征， 以便进一步展开探究； 最后，
他必须 “用数学家的一般化能力制造抽象的公式以把握显象特征的本质”， 他必须看
到， 每个显象最终都示例了基于三性范畴展开的三元结构。③

皮尔士有时会将这个过程称为 “抽象观察”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ｉｖｅ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 “他在想
象中为自己绘制了一种骨架图或轮廓草图， 考虑需要在这幅图像中对事物的假设状
态做哪些修改， 然后加以检查， 也就是说， 观察他所想象的， 看能否找到同样强烈
的欲望。 通过这个本质上非常类似于数学推理的过程， 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 在所
有情况下存在的， 能够被理智科学运用的真实符号是什么。”④ 在这段论述中， 我们
可以看到他与胡塞尔的明显共性。 首先， 本质直观 （作为一种范畴直观） 和抽象观
察都指向 “范畴”。 其次， 本质的变更和范畴的归纳都需要艺术家的敏感性和想象
力， 否则就不足以看到现象的全部细节。 最后， 更为重要的是， 在胡塞尔的语境中，
本质直观实际上并不是在陈述事物的现实属性， 也不从对意识活动的反思中产生，
而是指向事物的理想结构。 在类似的意义上， 皮尔士认为， 通过抽象观察得到的真
实符号过程有别于特殊科学， 因为它们不只是要找出实际世界中存在什么， 还要找
出实际世界中必须存在什么。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 皮尔士的抽象观察和胡塞尔的本质直观存在着一些关键分
歧。 首先， 在胡塞尔那里， 尽管本质直观的方法始于在日常生活中认识不同事物中
的相同之处， 但他并不认为对本质的普遍直观可以从感性的个体直观中归纳而来。
本质直观虽然建立在对典型事例的仔细考察上， 但最终超越出感性领域而提供关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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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质的认识。 而对皮尔士而言， 显象学是经验科学， 它必须摒弃所有先验要素。 在
显象学的语境中， 我们必须始终停留在经验层面的显像， 即使要谈论和展示最抽象

的范畴， 也只能通过示例、 类比和松散的描述 （ ｌｏｏｓｅ 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 在这个意义上，
皮尔士的显象学并没有达到胡塞尔要求的那种明见性， 而这是胡塞尔不能接受的。
更重要的是， 不同于胡塞尔式的先验直观， 皮尔士的抽象观察最终落脚于感受性。
在皮尔士那里， 即使是最普遍的 “第三性” 也是被直接感受到的， 它首先必须是经

验的肌理， 然后才能成为理智的结构。
其次， 现象学的一个主张是， 现象学的方法能够超越纯粹形式的方法和纯粹经

验的方法， 借助本质还原提供一种兼融了分析与综合的认识方式。 现象学家在达到

这样一种对本质的直观之后， 就获得一种非琐碎的 （ｎｏｎ⁃ｔｒｉｖｉａｌ） 普遍性和必然性。
但正如张庆熊所指出的， 本质直观最终得到的是作为可能性的事物的区域范畴和逻
辑、 数等形式范畴。 在这个意义上， 它即使不是纯形式的， 至少也脱离了对内容的

综合。 和胡塞尔一样， 皮尔士也认为最普遍的范畴必须同时是形式的和质料的， 但

他更为切实地贯彻了这一点。 在皮尔士的语境中， 范畴并不是概念性的， 而是在各
个经验层面呈现的一种特殊 “实存” （ ｔｈｅ ｒｅａｌ）， 换言之， 范畴不仅是思维的， 还必

须是存在的。 晚年的皮尔士更是倾向于认为， 范畴本质上并不是逻辑的范畴， 也不

是实体的范畴， 而是自然的范畴。
要而言之， 在胡塞尔那里， 对本质的认识最终超出了感性领域， 而在皮尔士看

来， 最普遍的范畴也必须被特殊性不断地中介， 胡塞尔要求的超越是无法实现的。
这意味着： 从本质直观的视角来看， 抽象观察仍然是一个经验主义的方案， 尚未进

展到严格科学； 而从抽象观察的视角来看， 本质直观是一个先验主义的方案， 它对
人的认知能力作出了超出实际的虚构。

四、 中介与还原： 总结性评估

实用主义和现象学的共享前提是： 人和世界本质地交缠在一起。 借用 Ｑ. 梅亚苏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Ｍｅｉｌｌａｓｓｏｕｘ） 的一个术语来说， 现象学和实用主义都是典型的 “相关主义”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方案。 根据梅亚苏的界定， “相关性指的是这样一种观念， 即我们能

够进入的仅仅是思维与存在之间的关系， 而无法独立考量其中任何一方。 接下来，
只要坚持认为如此界定的相关性具有无法超越的特征， 我们都称之为相关主义。”①

现象学的基本预设是， 实在作为意识相关项被意识所构成。 这意味着： 首先， 意识

可以离开实在而被知觉， 但实在不能离开意识而被知觉； 其次， 更进一步， 经过还
原的超越物可以被保留在主体中， 但只以被构成的内在物的形式得到保留。 在实用

主义的语境中， 这个方案被更宽泛地表述为， 存在就是成为人的相关项 （ ｔｏ ｂｅ ｉｓ ｔｏ
ｂｅ ａ ｃｏｒｒｅｌａｔｅ）。

３２１
① Ｑｕｅｎｔｉｎ Ｍｅｉｌｌａｓｓｏｕｘ， Ａｆｔｅｒ Ｆｉｎｉｔｕｄｅ： Ａｎ Ｅｓｓａｙ ｏｎ ｔｈｅ Ｎｅｃｅｓ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ｃｙ， Ｃｏｎｔｉｎｕｕｍ， ２０１２， ｐ. ２５．



但前面的讨论已经较为充分地阐明， 胡塞尔和皮尔士的 “相关主义” 存在着明
显的分歧。 这些分歧最终落脚于： 应该以何种方式构想人与世界的根本交缠？ 胡塞
尔认为， 我们可以通过一系列 “悬置” （ｅｐｏｃｈé） 步骤隔绝关于时空的事实性存在的
判断， 在剔除所有附加判断之后找出原初的构成关系， 即一种由原初意向性构成的
绝对被给予性， 这种绝对被给予性同时也指向最纯粹的被构成物。 胡塞尔认为这种
“还原” 是可能的。 尽管他在 《观念 Ｉ》 中指出， 对已有经验的每一次反思都不可避
免地修改了已有的经验。 但他马上又指出， 当我们真正将 “目光朝向对象”， “直观
显现” 是有可能被构成的。① 而皮尔士则认为， 通过还原来寻找一种原初交缠是不可
能的， 我们只能用一个经验去中介另一个经验， 但永远无法从经验之流中抽身而出。
如果悬置的步骤无法实现， 那么我们只能服从于经验的连续性原则。 因此， 尽管胡
塞尔和皮尔士都不对 “现象 ／显象” 的本体论状态做额外的判断， 但他们背后的诉求
大相径庭： 胡塞尔认为， 这些附加的判断可以被区分且可以被剥离， 它们与真正意
义上的现象学研究无关； 而皮尔士则认为， 不做判断的原因是因为它们总是在被其
他判断中介， 因而永远处于未决定的状态。

这一分歧还进一步聚焦于他们对 “意向性” 的理解。 “意向性” 无疑是现象学
家用来刻画原初交缠的首要工具。 在布伦塔诺开创的意向性传统中， 意向性本质上
是一种心理状态。 这个传统中的首要问题是： 作为心理状态的意向性是如何指向或
被引向事物的？ 虽然皮尔士没有讨论 “意向性”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但他在不同时期的
文本中都使用了 “意向” （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 尽管这些用法的具体涵义并不统一。 江怡在
《皮尔士与胡塞尔论意向性》 一文中指出了胡塞尔的 “意向性” 与皮尔士的 “意向”
之间的亲缘性： 首先， 它们都强调 “直接性”； 其次， 它们都指向一种试图纳入各种
意向对象 （包括非实存对象） 的本体论； 最后， 它们都以一种 “前表征” 的方式与
对象相关。② 这些都是不容忽视的要点。 然而， 皮尔士的显象学是否像现象学那样，
采取了 “意向性 ／意向对象” 的解释框架？ 这是一个存在争议的问题。 一方面， 皮尔
士将第一性界定为 “感受的性质”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ｆｅｅｌｉｎｇ）， 但并没有区分 “对性质的感
受” （ｔｈｅ ｆｅｅｌｉｎｇ ｏｆ ａ ｑｕａｌｉｔｙ） 和 “被感受的性质”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ｆｅｌｔ）。 但另一方面， 他在
讨论第三性时用到的表征关系又明显接近现象学的方案。 笔者倾向于认为， 皮尔士
的显象学的确涉及一种宽泛意义上的意向性， 但如果我们在 “广义符号学”
（ｓｅｍｉｏｔｉｃｓ） 的视域下理解皮尔士的显象学， 那么这是一种极为特殊的意向性。

绍特认为， 现象学和符号学的根本不同在于， 前者拒绝对意向性作自然主义的
解释， 而后者则试图对意识作自然主义的解释。③ 但实际上， 这个分歧只是表层的。
更为根本的分歧是： 皮尔士的显象学实际上并没有使用 “意向性 ／意向对象” 的二元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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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 而是使用了 “表征体 （ 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ｍｅｎ） ／对象 （ｏｂｊｅｃｔ） ／解释项 （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ｎｔ）”
的三元结构。 在这个三元结构中， 最关键的是解释项。 皮尔士对解释项所作的祛心
理化和祛人格化理解不但保证了他的反心理主义， 还将确定的构成关系转变为极为
开放的中介和解释关系。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意向性” 在皮尔士那里变成了无限增
殖的 “符号进程” （ｓｅｍｉｏｓｉｓ）。 皮尔士相信， “一” 只是一个点， “二” 只能形成一
条线， 而 “三” 却能以无限的网络结构建构起整个宇宙。 在 “三” 的视角下， 对意
向性的探索并不指向原初的构成关系， 而是指向对意向性的意向性， 即一个原则上
可以无限进行下去的中介过程。

对意向性的不同理解造成了无法忽视的理论效应。 对胡塞尔而言， 现象学是一
种主体哲学。 他试图阐明， 由于侧显的存在， 超越物不能确真和充足地给予我们，
精确科学不能奠基在实在物上。 相反， 内在物总是确真和充足地被给予我们， 因此
主体领域是建立精确科学的合适区域。 换言之， “存在” 必须以被主体构成的方式被
分析， 以此为目标的主体域研究将保证现象学成为一门精确科学。 但对皮尔士而言，
符号进程并不是主体行为， 而是符号的生成能力的现实化。 在符号学的视域下， 不
是符号进程以意识为前提， 而是意识是符号进程的产物， 它是符号互释过程中自然
而然形成的行为模式和关系结构。 因此， 在皮尔士的语境中， 如果存在主体， 它也
总是在不断地超出自身， 在解释其他符号的同时也被其他符号所解释， 成为———借
用 Ａ. Ｎ. 怀 特 海 （ Ａｌｆｒｅｄ Ｎｏｒｔｈ Ｗｈｉｔｅｈｅａｄ ） 的 术 语 来 说———一 个 “ 超 主 体 ”
（ｓｕｐｅｒｊｅｃｔ）。 如果人是这样一种符号化的超主体， 那么我们就不能通过还原的方式来
寻找人与世界的原初交缠， 而是让自己投身于连续的经验进程， 在不断展开的中介
与互释中探讨这种交缠的规定性。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现象学家要求我们回到事情
本身 （ｚｕ ｄｅｎ Ｓａｃｈｅｎ ｓｅｌｂｓｔ）， 实用主义者则寻求经验的生长 （ｇｒｏｗｔｈ）。

综合以上的讨论， 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 尽管皮尔士的 “显象学” 与胡塞尔
的 “现象学” 分享了一系列显性和隐性的亲缘性， 但它们是两个本质不同的理论方
案。 它们的分歧最终落脚于以何种方式构想人与世界的交缠， 并聚焦于对 “意向性”
的不同理解。 如何在这些异与同之间分配权重， 这当然涉及不同的解释视角。 这些
解释上的张力甚至冲突提示我们， 当我们在当代的思想语境中探讨实用主义和现象
学的可能交集时， 实际面对的是一个复杂的思想史事件。

（作者单位：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责任编辑： 王　 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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